
温职改办〔2021〕23号

关于公布潘琪等2位同志具有工程师

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接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人社专〔2021〕23号文件通知，经台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直接确认潘琪等2位同志具有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（名单附后）。其资格确认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。
附件：具有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 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  2021年5月11日
附件：
具有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
	1
	潘琪
	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

	2
	李晨曦
	国网浙江温岭市供电有限公司


  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  抄送：市岗设办、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。

  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2021年5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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